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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崇明区经济果林补贴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根据《关于印发<市对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办法>的通知》（沪

财政〔2017〕3 号）和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等三部门发布的《上

海市林地生态补偿工作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绿容〔2017〕374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经济果林补贴资金管理，规范资

金运作，完善发放程序，提高资金使用效能，确保经济果林资源

稳定，持续提升特色林果产业发展水平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

本方案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适用于崇明辖区范围内开展林果生产的农户及家庭农场、农

民合作社、产业化龙头企业、集体经济组织等，且其生产经营的

经济果林已被纳入本区森林资源管理范围，分布在 18 个涉农乡

镇和前卫农场。

二、实施原则

（一）资源保护原则。根据上年度森林资源监测结果，明确

本年度经济果林资源保护目标任务，实现资源有效保存和动态平

衡，确保经济果林面积不减少、资源不流失。

（二）产业发展原则。鼓励通过科技创新，推进经济果林规

模化、标准化生产，集约化、产业化经营，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

体、扶持产业龙头，进一步改良品种、提升品质、打造品牌，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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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林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。

（三）一镇一策原则。乡镇经济果林管理部门和相关单位（以

下简称为“实施单位”）根据本实施方案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及时

制定辖区内经济果林补贴资金使用方案并上报，明确各自资金管

理职责和分工，确保财政资金使用规范。

（四）专款专用原则。经济果林补贴以乡镇为单位设立专项

资金，由乡镇统筹支配，用于区域内经济果林的资源保护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乡镇经济果林管理部门和相关单位负责制定年度资金

使用方案、规范使用补贴资金、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检查监督等工

作。

（二）区林业部门做好补贴资金申请、审核、拨付和监督检

查等工作。

四、补贴标准

根据上一年度上海市森林资源年度监测结果确定本年度经

济果林资金分配方案，下拨至实施单位。

五、资金使用

（一）方案编制

年初，实施单位按照“一镇（单位）一方案”，围绕本辖区

资源保护与林果产业发展目标，编制经济果林补贴资金年度使用

方案。方案编制包括但不限于年度资源保护目标、产业发展目标、

建设（使用）内容、资金预算、资金管理等内容。方案编制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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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提请区林业部门审核。

（二）资金下达

区林业部门以上年度森林资源监测数据为依据，明确各乡镇

及相关单位本年度经济果林资源保护面积，并根据资金分配方案，

在年初拨付当年度资金的 50%至实施单位。年终根据考核结果拨

付剩余的资金。

（三）使用范围

1.按照保障食品安全、减少面源污染、降低野生动物损害要

求，可用于经济果林绿色防控、安全生产、野生动物损害防护所

需农资补贴。

2.按照功能和产业提升要求，用于经济果林实施老果园改造

和推广新优品种等补贴。

3.按照经济果林资源保护要求，纳入补贴范围的经济果林根

据应保尽保的原则，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或乡镇林业管理部门，以

乡镇为单位统一投保，保障对象为各乡镇辖区内管理或拥有经济

果林的单位或农户。经济果林林木保险保额为 4000 元/亩，费率

为 5‰，保费为 20 元/亩。保费由实施单位的补贴资金支出。本

区经济果林林木保险由政策性林木保险承保机构负责承保。

（四）资金监管

区林业部门负责补贴资金的管理与拨付，同时对资金使用情

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各实施单位严格按照年度资金使用方案执行，

不得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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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单位应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，资金使用过

程中，需存有资金使用明细，建立台账，严格按照资金使用方案

执行。

六、考核评估

（一）考核内容和指标

包括经济果林资源保护、经济果林建设与发展、实施方案与

资金使用等三个方面。

1.经济果林资源保护（30 分）

保护成效（25 分）：纳入森林资源面积未减少，得 25 分；

减少面积小于 1%，得 20 分；减少 1%（含）-3%，得 15 分；减少

3%（含）-5%，得 10 分；减少 5%（含）-10%，得 5 分；减量 10%

（含）以上，考核等级为四级，扣除当年 50%资金。

资源监测（5 分）：建立经济果林备案制度得 2 分；健全经

济果林资源档案得 2 分；及时掌握资源动态消长得 1 分。

2.经济果林建设与发展（60 分）

经济果林经营与管理（20 分）：果园园貌整洁，肥水管理符

合生产要求，果园病虫害控制良好，修剪情况良好，废弃物清理

干净得 10 分；果园有专人管理，生产技术水平良好，管理制度

健全，果品质量较好，田间档案完整得 10 分。

经济果林规模化和标准化建设（20 分）：制订新增果林发展

政策，目标针对性强、效果明显的，得 10 分；在新增经济果林

中推广应用省力化栽培、宽行密植、限根栽培或深沟高畦、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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栽培等新型生产模式的，得 10 分。新模式推广应用有缺陷的，

每一项扣 2 分，扣完为止。

经济果林产业化品牌化建设（20 分）：开展精品果园和特色

林果建设、参与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得 5 分；开展特色品牌宣传活

动得 5 分；具有整建制自主产品品牌、取得“上海市安全优质信

得过果园”、标准园等称号得 10 分。

3.实施方案与资金使用（10 分）

实施方案（5 分）：结合辖区情况，编制经济果林年度资金

使用方案，有方案的、针对性强、具有可操作性的，得满分；操

作性和针对性不强的得 2 分；无方案不得分。

资金使用情况（5 分）：资金年度执行率在 80%（含）以上的，

得满分；在 60%（含）-80%，得 3 分；在 60%以下的，不得分。

（二）考核方式与安排

对照考核内容采用乡镇自查和区级部门考核的方式。各乡镇

于每年 2 月底前完成自查并编写年度自查报告，报送至区林业部

门。区林业部门对比本年度和上年度森林资源面积，根据经济果

林资源增减情况及资金使用成效开展考核工作。

（三）考核等级与结果运用

对实施单位的考核按照经济果林生态补偿考核表，采用百分

制，其中 90 分（含）以上为考核一级，70 分（含）-90 分考核

二级，60 分（含）-70 分考核三级，60 分以下为考核四级。考

核一级，拨付当年度全部生态补偿资金；考核二级，扣除 5%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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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补偿资金；考核三级，扣除 10%生态补偿资金；考核四级，扣

除 15%生态补偿资金；连续两年考核为四级的取消下一年度生态

补偿资金。

若有实施单位当年度资源减量达 10%（含）以上的，当年度

考核等级为四级，扣除当年度 50%的生态补偿资金。

考核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实施单位资金分配额度，并纳入乡镇

林长制考核体系。


